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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编辑排序时，将课题组的专题负责人的课题论文列在各专题首位为标记。
　　藉本项目成果面世的机会，作者对目前民事审判改革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简要地谈了自已的
看法：　　一、民事审判改革的规范化问题。
　　二、民事审判权独立与制约机制的问题。
　　三、庭审程序和审前程序改革问题。
　　四、诉讼案件繁简分流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五、民事裁判文书改革问题。
　　总之，民事审判改革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巨大系统工程，通往这个目标的过程应当是有序和渐进的
。
实践中的改革应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并注重程序的规范性，加强理论的参与、论证和指导应当既保持对
实践的足够关切，又保持适当的冷峻和理性，充分考虑我国特定的法律文化背景，注重脚踏实地的实
证调查和扎扎实实的比较研究，切忌照猫画虎或盲目追求花样翻新。
从项目开始到项目结束，在这3年之中，尽管我们不断追踪改革的信息，力图把握时代的脉动，但层
出不穷的司法改革仍使我们目不接暇。
作者相信，真正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能够经得起时间荡涤。
作者更相邻，中国民事司法改革终将从无序走向有序，朝着法治现代化的目标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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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若干问题再思考　关于改进我民事简易程序的若干问题思考　简易程序相关立法及完善　科学设
置、严格适用简易程序，推进我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第三编 审级制度与再审程序　审级制度的建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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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转变民事诉讼理念与改革民事再审程序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我国民事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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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书        摘    此外，民事诉讼法修改时还应该规定，被告提交答辩状的，法院应在
法定期限内将答辩状副本送达原告。
如果经过诉答程序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争点，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请求法院直接基于诉答
文书作出简易判决。
诉答文书送达后，除经法院允许或对方当事人同意，只能修改一次。
但修改后的事实与原诉答文书的事实相反的，修改行为无效。
在诉答文书提出后出现新发现的事实时。
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诉答文书，但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
(六)关于审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    从国外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审前准备程序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促
进当事人和解。
比如美国，90％以上的案件都在正式审理前通过和解方式达到了终结。
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只要在法官面前陈述出来，并由书记员记录在案，即与判
决一样发生终结诉讼的效力。
他们的和解制度类似于我国的调解制度。
因为在德国和日本的审判实务中，这种和解实际上经常是通过法官积极的调解活动才达到的当事人合
意。
与我国调解制度不同的是在德国和日本的观念或应然的意识上强调的是当事人主导的和解，而非法官
主导的调解。
[1]    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证据规定》没有对审前准备中的调解作出规定。
我们认为，在当事人确定争点和交换证据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彼此的证明材料和信息有了比较清
醒的认识，对诉讼的结果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估计。
此时，审判人员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此，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该明确规定审判人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对双
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一旦案件进入正式审理程序后，则应以判决结案；除非当事人自动和解，审判人
员不能进行调解。
这样也可以做到调审的分离。
由于审前准备程序以当事人确定争点和交换证明材料为主导，因此，审判人员只能以引导的方式促进
当事人和解，而不宜主动提出调解方案，或进行强制的或变相强制的调解。
    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究竟应该由谁来进行，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太一致，美国监督和指导审前准备程序
的角色由助理法官扮演，法国则专门设立审前准备程序法官。
[1]从德国和日本的审前准备程序看，从一开始就专门负责办理特定案件的法官或合议庭来进行的。
[2]有的学者提出了我国应建立庭前程序法官与审判法官分离的制度，即审判法官不能介入庭前程序活
动中去，而由程序法官进行审前准备活动。
[3]有的学者则提出了由书记员进行审前准备程序。
[4]我们认为，从节约诉讼资源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我国司法部门正在进行的法官定额和法官助理的改
革，审前准备程序由法官助理来进行比较合适，而法官主要进行案件的裁判工作。
同时，应该赋予法官助理有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权利，只要当事人在法官助理的引导下达成调解协议
后，经过法官的审核认可，该协议就应该与判决具有同样的效力。
    总之，审前准备程序对民商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已是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一致共识。
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充分吸收已有的成果，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法律条文，进
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前准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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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序    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民事审判改革构成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
这场改革以民事庭审方式改革为起点，层层推进着整个民事审判制度和诉讼法学理论的建设进程。
然而，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实践中也显现出大量令人忧虑的问题和倾向，不能不引起理论界充分注
意。
制度建设应以理论先行，在民事审判改革业已进行了10年之后对一系列改革实践深入地理论反思，有
利于引导深化改革的方向，减少盲目性和改革成本。
    为此，由我主持的“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课题组，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对民事审判方式改
革以来日渐显示出一些成功或失败端倪的几个核心环节，即庭审程序与审前程序、上诉程序与再审程
序、小额诉讼与简易程序以及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等问题，重点进行了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
我们先后赴天津开发区法院，上海市中级法院和黄埔法院，云南省高级法院和大理市、丽江市中级法
院进行考察，并与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等保持经常性的交流。
无论是在集体座谈还是私下的个别交流中，法官们对司法改革的热情、思考和探索精神以及他们对于
目前面临的大量问题的困惑和忧虑，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考察对于我们把握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的现状和动态、了解审判实践中的问题及其对民事司法制度
和理论的迫切需求，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召开了三个专题研讨会：2001年1月，课题组由范愉负责，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共同组织召开了“民事简易程序改革研讨会”；2001年6月，课题组由傅郁林负责，与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共同组织召开了“民事复审程序改革研讨会”；2002年9月，课题组由汤维建负责，与北京市
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共同组织召开了“民事审前程序与庭审程序改革研讨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官和学者提交了许多质量上乘的论文；还有一些精彩的即兴发言，编辑为会议纪要
的形式。
读者将从收入本书的这些成果中看到理论与实践相互碰撞的火花。
在此，我代表课题组感谢各位与会者和论文作者的热忱参与。
作为项目成果，本书在编辑排序时，将课题组的专题负责人的课题论文列在各专题首位为标记；其他
作者按照提交论文的主题编排，以体现学术平等的精神。
    藉本项目成果面世的机会，我想对目前民事审判改革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简要地谈一点自己的
看法：    (1)民事审判改革的规范化问题。
司法改革以建设法治为目标，而法治首先意味着“有序”，意味着政府机构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
规定并予宣布的权利的约束。
如果改革意味着大幅突破现行民事诉讼法而各行其是，如果法院颁布或实施的“程序”规则本身就是
未经法定程序统一制定和实施的任意行为，那么这种以追求“有序”为目标的司法改革恰恰受到来自
无序或“不确定性”的挑战，秩序就会出现动荡或出现“秩序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本身恰恰是对法
治目标的背反。
因此，在实行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同时必须强调法律的连续性，保持司法改革的规范性和司法实践的统
一性。
在由国家立法机构正式修改民事诉讼法之前，制定改革方案的主体应当是最高法院，地方法院试点应
当有最高法院明确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方案应当在试点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成本收益分析和
理论论证，再全面展开，以减少改革的盲目性和改革的成本。
如果等问题大面积出现才进行善后处理，不仅增加改革过程的成本，而且会造成一种执法者在“改革
”的旗帜下公然违法的行为惯性。
学术界也应当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利用理论上的优势，加强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增加理论成
果对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和渗透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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